
附件 1 

 

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发布 2020 年广州市
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减免租金 

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
 

各区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全力支持科技企业抗疫情

渡难关稳发展若干措施》（穗科字〔2020〕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

现启动 2020 年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减免租金

补贴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方向 

本次申报方向为 2020 年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

空间减免租金补贴。支持对象、支持范围、申报材料要求等

内容，详见申报指南。 

二、申报方式 

申报单位按申报指南的有关要求，通过广州市科技业务

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HTTP://sop.sizing.gov.cn/，以下简称阳

光政务平台）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，经组织

单位推荐、市科技局组织核实等程序后，符合条件的予以支

持。项目拟补助名单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官方网站公开为

准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  （一）申报单位注册。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

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（新开户），获取单位用户名及密码。



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不需另行注册。忘记用户名或密码的，

请通过阳光政务平台的“忘记密码”功能或自行联系组织单位

重置密码。 

  （二）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。单位用户登录阳光政务

平台并完善单位信息，根据需要可创建申报人账号、密码，

申报人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。 

  （三）项目申报。申报人登录阳光政务平台，选择相应

的科技计划（专题）类别，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，提交至申

报单位审核。 

（四）审核推荐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

确保申报质量，通过后提交至对应的项目组织单位。组织单

位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（申报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

与组织单位联系，经组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

改）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  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3 月*日**时，网

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年 4月*日**时;组织单位网上审核推

荐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*日**时。 

  五、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

  （一）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过去 5 年内在申报和承担

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  （二）申报企业应提供注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

业名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扫描件（模板见附件），由我

局统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调取企业电子营业执照，无须再

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;对尚未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



发企业电子营业执照的申报单位，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扫描件。 

（三）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（四）阳光政务平台中申报书“申报单位基本情况”的相

关内容从单位信息模块中自动读取，请各单位在申报项目

前，尽早登录（注册）阳光政务平台填写完善，并确认“组织

单位”是否准确。 

  （五）申报单位应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时间，避免

出现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到期前阳光政务平台网络繁忙耽

误申报。 

  （六）申报单位在阳光政务平台提交项目申报材料后应

留意项目状态，并注意提醒项目组织单位及时审核推荐。 

  （七）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结果等信息可在阳光政务平

台查询。 

  （八）项目申报人及申报单位需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

纠纷在内的潜在风险。 

  六、联系方式 

  （一）技术支持。 

  400-161-6289，83124014、83124035。 

  （二）业务咨询。 

  电话：83124162，联系人：翟尧杰 

  （以上电话接听时间为：工作日 8:30-12:00、14:00-17:30） 

 


